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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44 证券简称：华银电力 公告编号：2024-015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本部A409会议室（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路35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
785,313,927
38.664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长贺子波主持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公司董事均已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公司监事均已出席会议；
3、总经理刘学东、副总经理吴晓斌，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康永军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4,414,379
比例（%）
99.8854

反对
票数

869,448
比例（%）
0.1107

弃权
票数
30,100

比例（%）
0.0039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4,414,379
比例（%）
99.8854

反对
票数

869,448
比例（%）
0.1107

弃权
票数
30,100

比例（%）
0.0039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4,344,879
比例（%）
99.8766

反对
票数

869,448
比例（%）
0.1107

弃权
票数
99,600

比例（%）
0.012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4,344,879
比例（%）
99.8766

反对
票数

869,448
比例（%）
0.1107

弃权
票数
99,600

比例（%）
0.012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4,325,879
比例（%）
99.8741

反对
票数

968,148
比例（%）
0.1232

弃权
票数
19,900

比例（%）
0.0027

6、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4,344,879
比例（%）
99.8766

反对
票数

879,648
比例（%）
0.1120

弃权
票数
89,400

比例（%）
0.0114

7、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79,248,879
比例（%）
99.2276

反对
票数

6,034,948
比例（%）
0.7684

弃权
票数
30,100

比例（%）
0.004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4,344,879
比例（%）
99.8766

反对
票数

938,948
比例（%）
0.1195

弃权
票数
30,100

比例（%）
0.0039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4,344,879
比例（%）
99.8766

反对
票数

869,448
比例（%）
0.1107

弃权
票数
99,600

比例（%）
0.012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签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支付2023年度审计费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4,309,979
比例（%）
99.8721

反对
票数

973,848
比例（%）
0.1240

弃权
票数
30,100

比例（%）
0.0039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4,424,579
比例（%）
99.8867

反对
票数

869,448
比例（%）
0.1107

弃权
票数
19,900

比例（%）
0.0026

12、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4,344,879
比例（%）
99.8766

反对
票数

869,448
比例（%）
0.1107

弃权
票数
99,600

比例（%）
0.0127

1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建设规模并结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4,424,579
比例（%）
99.8867

反对
票数

869,448
比例（%）
0.1107

弃权
票数
19,900

比例（%）
0.002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090,300
比例（%）

86.2728

反对

票数

869,448
比例（%）

12.3162

弃权

票数

99,600
比例（%）

1.411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献、阳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918 证券简称：金桥信息 公告编号：2024-025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04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4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5月21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的1,213,658股不参与权益分派。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不参与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0.40元（含税）。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如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
本扣减公司回购帐户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366,844,226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1,213,658股，本

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数为365,630,568股。
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

红，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因此，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
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实际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得出的每股

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365,630,568×0.0400）÷366,844,226≈0.0399元/股。
综上，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399）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4

四、分配实施办法1. 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不参与权益分派；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执行。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本
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元，
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
在1个月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
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36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称“《通知》”）的
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6元。如该类股东
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
中登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6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本公司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3674396
咨询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487号25号楼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619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4-048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朱

逢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8.54%减少至6.54%。朱逢学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曼控股”）、李玉池、上海共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兴投资”）、上海共
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荣投资”）、上海共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远投
资”）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从35.86%减少至33.86%。

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收到实际控制人之一朱逢学先生的通知，信息披露人朱逢学于2024年6
月26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根据相关规定，本次
信息披露人朱逢学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现将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权益变动明细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朱逢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

2024年6月26日
变动日期

2024年6月26日
合计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减持股数
8,000,000
8,000,000

减持比例
2.00%
2.00%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
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中曼控股
朱逢学
李玉池

共兴投资
共荣投资
共远投资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84,169,800
34,163,398
7,878,460
4,500,017
8,246,811
4,485,730

143,444,216

占总股本比例
21.04%
8.54%
1.97%
1.13%
2.06%
1.12%
35.86%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84,169,800
26,163,398
7,878,460
4,500,017
8,246,811
4,485,730

135,444,216

占总股本比例
21.04%
6.54%
1.97%
1.13%
2.06%
1.12%
33.86%

（注：上述表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控股股东中曼控股、实际控制人之一李玉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兴投资、共荣投资、共

远投资于2024年6月18日与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代表西藏信托-金桐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
简称“西藏信托”）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中曼控股、李玉池、共兴投资、共荣投资、共远投资拟通过
协议转让的方式向西藏信托转让其持有的公司共20,000,177股无限售流通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本次股份转让还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上述股份尚未完成过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4、公司于 2024年 5月 7日披露了《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2），中曼控股、朱逢学、共兴投资、共荣投资、共远投资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信
息披露义务人朱逢学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5、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6、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

关注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777 证券简称：来伊份 公告编号：2024-052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117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4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2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1,100,000股不参与本次分红。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一）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持有股份数量为 1,100,000股。根据《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
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因此，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持有的股份 1,100,000股不参与公司 2023年利润分配，按照公司于 2024年 04月 27日刊登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司拟维持派发现金
红利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具体差异化分红方案如下：

公司以2024年06月27日（股权登记日）的股份总数336,559,908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
股份 1,100,000股，即 335,459,90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1170元人民币（含
税），共计17,165,483.49元人民币。

计算公式：每股派发现金红利=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总股本-回购股份），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7,164,555.31÷（336,559,908-1,100,000）≈0.05117元(尾数系四舍五入导致)

（二）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方案及计算公式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持有的股份1,100,000股不参与利润分配，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为335,459,908股。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335,459,
908×0.05117）÷336,559,908=0.05100元/股

虚拟分派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即虚拟分
派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335,459,908×0）÷336,559,908=0

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
收盘价格-0.0510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1,100,000股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
人、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117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117元，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

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
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照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460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47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人民币0.0460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
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

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605元。（5）对于其
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511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如有疑问，可向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1760952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88777 证券简称：中控技术 公告编号：2024-045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309号中控科技园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7
47

238,420,109
238,420,109
30.2697
30.26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CUI SHAN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大会；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8,411,396
比例（%）
99.9963

反对
票数
8,713

比例（%）
0.003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8,411,396
比例（%）
99.9963

反对
票数
8,713

比例（%）
0.003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 2024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3,244,470

比例（%）

99.9934

反对

票数

8,713

比例（%）

0.006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议案1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关联股东未出席本次会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远迪、吴唯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0310 证券简称：广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4-053
广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良庆区飞云路6号GIG国际金融中心18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
759,025,801
51.785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唐丹众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李勇猛、独立董事冯浏宇因个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管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8,727,181
比例（%）
99.9606

反对
票数

285,620
比例（%）
0.0376

弃权
票数
13,000

比例（%）
0.0018

2、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桂旭能源公司与桂轩能源公司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381,871
比例（%）
97.5520

反对
票数

285,620
比例（%）
2.448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8,740,181
比例（%）
99.9623

反对
票数

285,620
比例（%）
0.03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4、议案名称：关于拟投资建设八步上程风电场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8,599,981
比例（%）
99.9438

反对
票数

425,820
比例（%）
0.056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5、议案名称：关于拟转让持有的永盛公司3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381,871
比例（%）
97.5520

反对
票数

285,620
比例（%）
2.448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5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全资子公司桂旭
能源公司与桂轩能源
公司 2024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并决定其报酬的议

案
关于拟转让持有的永
盛公司 35%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368,871

11,381,871

11,381,871

11,381,871

比例（%）

97.4405

97.5520

97.5520

97.5520

反对

票数

285,620

285,620

285,620

285,620

比例（%）

2.4479

2.4480

2.4480

2.4480

弃权

票数

13,000

0

0

0

比例（%）

0.1116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特别决议议案；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 2《关于全资子公司桂旭能源公司与桂轩能源公司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议案5《关于拟转让持有的永盛公司3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均已
获通过，关联股东广西广投正润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广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已对议案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未对通知和公告以外的事项进行审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西智尔律师事务所
律师：黎中利、黄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广西智尔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广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30 证券简称：内蒙新华 公告编号：2024-031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经全体董事

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后于2024年6月27日下午4点30分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路如意大
厦B座11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会议由
秦建平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高管及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豁免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时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新娜女士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30 证券简称：内蒙新华 公告编号：2024-030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如意大厦11楼会议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路28号）(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
265,369,800
75.064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秦建平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张瑞平先生、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新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355,000
比例（%）
99.9944

反对
票数
14,800

比例（%）
0.00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增补新娜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838,700

比例
（%）

99.8751

反对

票数

14,800
比例（%）

0.124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审议通过。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成龙、夏丽丽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股东大会的提案、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636 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2024-046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49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4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4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590,793,578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的 10,433,055股后的 580,
360,52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9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8,437,
665.63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转增股本。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按照扣除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 580,

360,523股为基数进行分配。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
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580,360,523×0.049）÷590,793,578≈0.048元/股

根据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送股和转增股本，因此，公
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因此，公司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48）÷（1+0）=前收盘价格-0.048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吴志雄先生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
定，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9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9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441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441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49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5-68288889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88561 证券简称：奇安信 公告编号：2024-022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26号院奇安信安全中心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7
17

401,370,672
401,370,672
58.8302
58.83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齐向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徐文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1,324,209
比例（%）
99.9884

反对
票数
46,463

比例（%）
0.011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9,139,896
比例（%）
99.4442

反对
票数

2,230,776
比例（%）
0.55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9,139,896
比例（%）
99.4442

反对
票数

2,230,776
比例（%）
0.55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9,139,896
比例（%）
99.4442

反对
票数

2,230,776
比例（%）
0.55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9,139,896
比例（%）
99.4442

反对
票数

2,230,776
比例（%）
0.55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审议通过；上述议案2-5均属于普通议案，均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天宁、张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118 证券简称：共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40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丹梓北路2号共进股份4栋8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
165,435,296
20.904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龙晓晶女士主持，采取现场会议、线上视

频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0人，参会董事中非独立董事魏洪海先生、汪澜先生、唐晓琳女士，
以及独立董事江勇先生、高立明先生、汤胜先生、黄纯安先生以线上视频方式参加会议，董事唐佛南
先生、胡祖敏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原因未出席股东大会；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出席监事中孙志强先生以线上视频方式参加会议；3、董事会秘书贺依朦女士出席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优先认缴出资权及签署租赁协议、办公系统使用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402,396
比例（%）
99.9801

反对
票数
32,900

比例（%）
0.019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优先认
缴出资权及签署租赁协议、办
公系统使用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338,093

比例（%）

99.6069

反对

票数

32,900

比例（%）

0.393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唐佛南、崔正南、唐晓琳。2、议案1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洪羽、黄闻宇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